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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13、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3-086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专利及技术转让协议的公告

一、协议签署概况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丽珠集团丽

珠制药厂（以下简称“丽珠制药厂”）于 2023 年 10 月 12 日与苏州兰晟医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兰晟医药”）签署了《专利及技术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或“本协议”）。根据协议，兰晟医药同意将其研发的磷酸二酯酶 4（PDE4）

抑制剂（以下简称“LS21031”）在大中华区（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

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内的所有权利、所有权和权益转让并转移给丽珠制药

厂。丽珠制药厂需向兰晟医药支付相应的专利及技术转让费（包括首付款、开发

里程碑金及销售里程碑金）及销售提成。

LS21031 是兰晟医药自主研发的一款创新高选择性磷酸二酯酶 4D（PDE4D）

变构调节剂，已于 2023 年 3 月在中国获批临床，适应症为抑郁症。现有数据表

明，LS21031 具有抗抑郁起效速度快、安全性好等优势，同时还有改善认知障碍

的潜力。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经营管理层审议批准，根据相关规定，无需提交本公司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苏州兰晟医药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苏州市吴中区郭巷街道吴淞路 818 号富民三期 4 幢北楼 3 层

法定代表人：徐江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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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83.431463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65961837247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医学研究和试

验发展（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徐江平

兰晟医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条款

甲方：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乙方：苏州兰晟医药有限公司

经友好协商，双方达成的协议包括以下主要条款：

1、目标权利的转让

根据协议，兰晟医药同意将目标权利在大中华区（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内全部应用范围的所有权利、所有权和权益转

让并转移给丽珠制药厂。

目标权利：指（1）LS21031 的所有相关专利权利，以及（2）在本协议生效

日前或本协议的有效期内兰晟医药或其关联方对 LS21031 研发的最终销售形态

的任何医药产品（以下简称“目标产品”）的其它所有权利、所有权和权益。

2、双方主要权利及义务

甲方有权通过其自身及其关联方或承包商在大中华区进行目标产品的长期

毒性研究、临床开发、生产及商业化等商业化活动。

乙方应根据协议约定负责完成临床批件中关于非临床部分的发补研究，包括

但不限于成瘾性研究和药学研究，相关成本由乙方承担。且应按协议约定及甲方

要求提供相应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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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务条款

本协议生效后，丽珠制药厂应向兰晟医药支付技术转让费用总额最高不超过

16,500.00 万元人民币（包括首付款、开发里程碑金和销售里程碑金）。其中：

（1）本协议签订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首付款 1,500.00 万元人民币；

（2）首个适应症在完成Ⅰ期、Ⅱ期及Ⅲ期临床试验，递交 NDA 申请，获

得生产批件等相应里程碑事件后，支付开发里程碑款共计不超过 7,000.00 万元人

民币；

（3）首个适应症产品获批上市销售后，支付销售里程碑款共计不超过

8,000.00 万元人民币。

若第二个目标产品（以目标分子研发而成的其他任何医药产品）再次达成上

述里程碑事件，无需再支付任何里程碑款。

目标产品在大中华区域内获批上市销售后，丽珠制药厂应根据协议向兰晟医

药支付大中华区域内全年净销售额不低于 4%的销售提成。销售提成支付期限以

目标产品上市销售起 10 周年或直至目标产品化学结构的专利权到期日两者较晚

的期限届满为止。如果在大中华区域内某个区域出现第三方竞品上市，则按协议

约定该区域减少销售提成比例至 1%。

4、终止条款

本协议可经双方协商一致后终止，双方亦可另行约定其他终止本协议之形

式。

5、生效条款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技术引进可进一步丰富公司优势领域的产品布局，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综

合实力，符合公司中长期创新发展的战略布局。

五、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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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药品研发周期长、环节多，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等特点，易

受到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影响，能否研发成功并获药监部门批准尚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3 日


